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农场公司，县直各部门，驻县各单位，各直属企事业单位：​
　　依据巴彦淖尔市医疗保障局、巴彦淖尔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落实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巴医保发〔2025〕12号）文件精神，现就我县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相关工作事项通告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应参尽参、应保尽保”的工作原则，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筹资工作，力争实现全县参保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困难群体参保率达到100%的目标。​
　　二、筹资标准与参保资助政策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年缴费金额为400元，财政年度补助标准不低于700元/人。
　　困难人员参保资助标准：特困人员、孤儿的参保费用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承担；低保人员、返贫致贫人员、农牧部门认定的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其参保个人缴费部分按50%比例给予资助。资助参保费用由医保部门直接代缴，资助后剩余的个人缴费部分，在核定金额后由个人直接缴纳。各相关单位需做好困难群体缴费引导工作，避免出现多缴、错缴情况。​
　　三、参保范围​
　　参保对象为除应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及按规定享受其他医疗保障的人员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具体包括城乡非就业居民、各类全日制学校在读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需纳入保障范围的其他人员，上述群体均需参加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不得同时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不得重复享受两项医疗保险待遇。​
　　四、参保缴费时间及方式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年预缴费制度，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时间为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12月20日。​
　　参保个人可通过微信平台关注“内蒙古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自主完成缴费操作。需在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城乡居民在系统内的参保登记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辖区基本医保参保工作的领导责任统筹协调辖区内基本医保参保扩面工作和参保情况排查工作。医疗保障部门要认真核定参保人员，核实应参保人员、未参保人员基础信息，精准锁定扩面对象，做实做细参保核定工作及核定数据的传递。财政部门要做好参保补助资金保障。税务部门要做好征缴工作及征缴前参保宣传动员工作。教育部门要做好在校学生的参保登记、缴费工作。乡村振兴部门要提供脱贫人员花名并按标准资助缴费，建立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做好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建立监测预警和主动发现机制，分类明确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监测标准，与医保部门配合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民政部门要及时提供低保、特困、低收入等困难人群参保花名。
　　(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要充分发挥作用，配合医保局做好参保情况摸底、政策宣传、督促参保等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动态信息共享与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便捷高效、温暖舒心的医疗保障服务。同时，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参保缴费意识，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制定相关工作预案，遇到重大情况及时按要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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